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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实施 
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省教研室，杭州外国语学校，浙江师范大学附

属中学，浙江师范大学： 

为充分发挥名师在学科理论研究、教学实践和教师专业成长

等方面的引领、示范和辐射作用，推动全省学科教师专业发展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1

号）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浙

政发〔2013〕2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教育改革发展实际，决定

组织实施“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”项目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名师网络工作室是在名师主导下，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团

队，以师带徒为主要培养形式，共同开展基于线上和线下的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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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、教改探索和教学磨练的实体与网络相结合的新型工作室，

旨在培养一批学科名师，并依托网络充分发挥其在全省骨干教师

培养、教学改革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

用。 

到 2015 年底，以基础教育为主，在全省创建 150 个省级名

师网络工作室（特级教师网络工作室）。通过名师网络工作室建

设，全面展示全省 150 位浙派名师风采，建设一批具有名师鲜明

特色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；培养 1500 名学科带头人，带动全省

学科教师专业成长；构建信息技术环境下名师资源共享及师资培

养新机制。 

二、建设原则 

1.名师引领、分层推进原则。在全省遴选一批理念先进、成

果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名师，每位名师以“师带徒”的形式培养若干

名学科带头人，分层开展网络工作室建设。 

2.择优选拔、兼顾均衡原则。在学科分布上，基本覆盖学前

到高中段所有学科。在大类教育分布上，以基础教育为主（职业

教育类名师网络工作室 10 个），原则上确保各县（市、区）至少

有 1 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。 

3.适度倾斜、双向选择原则。工作室负责人来自于全省欠发

达县（市、区）或海岛县的，其工作室学科带头人可面向其所在

的设区市范围内招收；负责人是其他地区的，其工作室学科带头

人的 50%名额须面向农村、欠发达县（市、区）或海岛县招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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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本县域内学科带头人名额不得超过 3 名。 

三、建设形式 

在 2 年建设周期里，依托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平台，组建

由名师领衔、以若干名学科带头人为核心、部分一线学科教师参

加的工作团队。一方面在平台上创建以名师姓名（或特色）命名

的网络工作室，一方面参加集中培训活动，在名师主导下，通过

师带徒、集中和分散相渗透、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训形式，共

同开展一系列研修活动。 

四、建设任务 

1.学科带头人及工作室学员培养。各网络工作室要以传承名

师教学特色和育人风格为主要目的，提高学科带头人的教研能力

和教学能力，助推教师专业成长。通过师带徒和参加集中培训等

形式，每个工作室要求培养 10 名学科带头人。同时，通过培养

和建设，每位学科带头人均通过网络平台建成能辐射当地的教师

空间；通过网络辅导、在线答疑等网络研修活动，提高名师网络

工作室的访问量和资源的应用范围，使工作室学员在学科成长方

面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，每个名师网络工作室的学员数不少于

100 人。 

――名师指导培养团队申报和完成教学研究课题 1 项，并形

成 1 项以上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； 

――每位培养对象都要参加教育部组织的“一师一优课、一

课一名师”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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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―至少推出 5 名成员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教研活动； 

――每年至少推出 1 名成员参加浙派名师暨全国名师课堂

教学艺术展示活动； 

――每位培养对象每学期向名师演示汇报课不少于 1 次； 

――每年至少组织工作室成员开展 1 次支教活动。 

2.资源建设。各网络工作室应凝练具有鲜明特点的教育思

想、理念和研究成果，充分展示名师教育教学风格，汇聚工作室

视频观摩、论坛交流、疑难解答、网上评课、网上磨课等形式活

动的优质教学资源。提高网络工作室的吸引力和影响力，省级工

作室年度访问量不少于 10 万人次。 

――每季度发布教育教学资源数量不少于 300 条，其中名师

教育教学资源不少于 100 条； 

――完成不少于 50 个学科微课资源的研发； 

――每年开展集体网络研修活动不少于 10 次。 

五、遴选要求 

1.名师选拔。名师是网络工作室负责人。网络工作室名师原

则上将从全省各学科正高级教师和省特级教师中产生。采取自主

申报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经设区市教育局审核，省教育厅组织

专家评定，公示确认。 

——工作室须设立在固定的单位（学校），设立单位或主管

部门要为其提供完成各项任务的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保障（包

括政策、场地、设备及经费条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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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网络工作室须在具备“名师工作站”资格的服务机构指

导下开展工作。 

——现浙江省特级教师网络工作室负责人申报省级名师网

络工作室予以优先考虑。 

2.学科带头人选拔。学科带头人是网络工作室核心成员和主

要培养对象。成员将在小学高级及以上职称、中学一级及以上职

称并获市级教坛新秀以上荣誉的学科骨干教师中产生。在省教育

厅公布入选名师名单后，由各设区市教育局及其他各有关单位根

据分配名额组织开展学科带头人的申报工作。 

——允许省“双名工程”学员参加，不占各地学科带头人名

额。 

3.工作室学员选拔。学员是名师网络工作室辐射服务的重要

对象。由一线学科教师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实名申请，经网络工作

室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加入。以网络研修为主要形式参加名师网络

工作室日常活动。每个名师网络工作室的学员数不少于 100 人。 

六、保障条件 

1.设立省级专项经费支持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。项目经

费包含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经费、名师工作站工作经费和名师网

络工作室平台开发经费。其中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经费实行后付

费制度，名师网络工作室开通上线，向各工作室支付基本建设费；

至 2015 年底，根据各工作室建设质量和应用实效支付应用激励

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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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名师网络工作室的名师和学科带头人开展的线上或线下

集中教学观摩、研讨等活动可视同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

训项目，经考核合格可计入参训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时，按每人

每年不超过 30 学时计。 

七、组织实施 

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在省教育厅领导下，由厅师范处会同厅

人事处、省教研室、省教科院、省教育技术中心共同负责实施，

其主要职责是：制定和实施“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”项目方案；

评审确定省级名师工作室建设单位，审定省级名师及其培养对象

资格；为省、市、县三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提供“浙江省名师

网络工作室平台”技术支撑服务；面向援建地区教师开放名师网

络工作室。 

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管理办公室（简称项目办）设在省

教育技术中心，负责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日常管理、名师工作站

工作协调等工作。引入服务机构，通过“开放竞争、资格准入”

的方式在全省设立 2-3 个“名师工作站”，负责全省 150 个名师网

络工作室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。各设区市教育局负责本市名

师、学科带头人的选拔推荐，根据项目要求提供政策、经费等相

关保障。 

八、其他 

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和有关单位按要求推荐省级名师网络工

作室负责人（见附件 1），并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推荐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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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创建申报表（见附件 2，一式三份）统一

报送省教育技术中心。联系人：莫世荣，联系电话：

0571-87880815，电子邮箱：moshirong@163.com，联系地址：杭

州市学院路 35 号浙江教育综合大楼 1201 室，邮编：310012。 

 

附件：1.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负责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.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创建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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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负责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 

设区市 
基础教育 

（单位：人） 

职业教育 

（单位：人） 

杭州 33 3 

宁波 30 3 

温州 35 3 

嘉兴 15 1 

湖州 10 1 

绍兴 20 2 

金华 22 2 

衢州 10 1 

舟山 5 1 

台州 25 2 

丽水 10 1 

总计 215 20 

注：其他各有关单位推荐名额为 1-2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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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创建申报表 
 

工作室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年    月   日 

申报人（负

责人）  性别  出生

年月
 学历  

出生地  教龄  现任

学科
 政治 

面貌  

现浙江省

特级教师

网络工作

室负责人 

是□    否□ 特级教师/正高级

教师评定时间 
 

申报人照片 

设立单位

及地址 
 邮编  手机号码  

申报人工

作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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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

人专

业优

势或

突出

成果 

(内容较多的可另附 A4 纸说明,已建网络工作室的请提供链接网址) 
 

工作

室项

目建

设方

案 

(具体项目计划及可行性分析，可另加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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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

单位

意见 

 
 
 
 
 
 

 
单位(盖章)： 
年  月  日 

市、县

教育

行政

部门

意见 

 
 
 
 
 

 
 
单位(盖章)：XX 县(市、区)教育局

年   月   日 

 
 
 
 
 
 

 
单位(盖章)：XX 市教育局 

年   月   日 

省教

育行

政部

门审

批意

见 

 
 
 

 
 
 
 

 
单位(盖章)： 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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